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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菲沃泰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江苏菲沃泰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菲沃泰”、“发行人”或“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已经上海
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1078号）。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担
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
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
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83,868,089股。
本次发行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本次发行后公司

总股本为335,472,356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12,580,212�股，约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15.00%。战略

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全部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
户。依据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5,560,116股，约占发行总数量的6.63%，初
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7,020,096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发行股数回拨后，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56,921,973
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2.69%；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上初始发行
数量为21,386,000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7.31%。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8.54元/股。
根据《江苏菲沃泰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

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江苏菲沃泰纳米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
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3,214.23�倍，高于100倍，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
股票数量的10.0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7,831,000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49,090,973�股，约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公开发行数量的62.69%；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29,217,000�股，约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7.31%。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4250388%。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2年7月26日（T+2日）及时履行

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2022年7月26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

的发行价格18.54元/股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应当于2022年7月26日（T+2日）16:00前到账。网下投
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
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0.5%（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因承担发行人保荐业务获配股票（即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部分的股票）或者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履行包销义务取得股票的除外）。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
在2022年7月26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

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
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
产品（简称“公募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简
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简称“企业年金基
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
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
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前述配
售对象账户将在2022年7月27日（T+3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
摇号抽签”）。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
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
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获配
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根据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中金公司注册制IPO网下投
资者核查系统提交的《网下投资者承诺函》，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
的网下限售期安排。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公募产品、养老金、
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承诺其所管理的配售
对象账户若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阶段被抽中，该配售对象所获配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
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有效报价网下投
资者未参与申购、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
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以及存在其他违反《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
资者管理细则》行为的投资者，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
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
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
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
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下发行获
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中，战略配售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承销

规则适用指引第1号一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证发〔2021〕77号）（以下简称“《承销指
引》”）、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包括：

（1）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以下简称“中
金财富”）；

（2）中金菲沃泰1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发行人的高级管
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称为“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或“中金菲沃泰1号”）。

上述战略投资者已签署战略配售协议。关于本次战略投资者的核查情况详见2022
年7月21日（T-1日）公告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菲沃泰纳米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战略投资者的专项核查报告》及《北京
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菲沃泰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之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的法律意见书》。

（二）获配结果
2022年7月20日（T-2日），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

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18.54元/股，本次发行总规模约为155,491.44�万元。
依据《承销指引》，本次发行规模在10亿元以上、不足20亿元，参与配售的保荐机构

相关子公司跟投比例为 4%，但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已
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1.00亿元，本次获配股数3,236,245股。

截至2022年7月19日（T-3日），全部战略投资者均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
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2022年7月28日（T+4日）之前将战略投
资者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包括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多余款项
退回。

根据战略投资者签署协议中的相关约定，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
号 投资者简称 获配股数

（万股）
获配金额
（元）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元） 合计（元）

限
售
期

1 中金财富 3,236,245 59,999,982.30 - 59,999,982.30
24
个
月

2 中金菲沃泰1号 2,323,871 43,084,568.34 215,422.84 43,299,991.18
12
个
月

合计 5,560,116 103,084,550.64 215,422.84 103,299,973.48 -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2年7月25日（T+1日）上午在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
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
市东方公证处公证。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1316、3816、6316、8816
末“5”位数 51368、01368
末“6”位数 340057、540057、740057、940057、140057
末“8”位数 92430717、42430717、54061630、78805075
末“9”位数 055116736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菲沃泰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
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58,434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菲沃泰股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2021〕76号）、《承销指引》、《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2021〕213号）、《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
则》（中证协发〔2019〕149号）的要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
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
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2年7月22日（T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
告》披露的218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5,538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
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9,854,25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类型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申购量占网下有效
申购数量比例

获配数量
（股）

获配数量占
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
（公募产品、社
保基金、养老

金、企业年金基
金以及保险资

金）

5,832,050 59.18% 37,798,377 77.00% 0.06481148%

B类投资者
（合格境外机构
投资者资金）

15,360 0.16% 98,696 0.20% 0.06425521%

C类投资者 4,006,840 40.66% 11,193,900 22.80% 0.02793698%
合计 9,854,250 100.00% 49,090,973 100.00% -

注：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尾数若存在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最

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四、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2年7月27日（T+3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

区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下限售账户的摇号抽
签，并将于2022年7月28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披
露的《江苏菲沃泰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
公告》中公布网下限售账户摇号中签结果。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和网上中签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89620580

发行人：江苏菲沃泰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7月26日

深圳市江波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特别提示
深圳市江波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波龙”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不超过４，２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
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２］８４３号）。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
构（联席主承销商），汇丰前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汇丰前海证券”）担任本次
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和汇丰前海证券以下统称“联席主承销商”）。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４，２００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
为人民币５５．６７元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
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
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
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
值， 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８４０．００万股，占发行数量的２０．００％，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
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其他战略投资者组成。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发行人的
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４２０．００万股，占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１０．００％；其他战略投资者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４２０．００万股，占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１０．００％。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８４０．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
量的２０．００％，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相同，无需向网下回拨。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
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
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２，６８８．００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数量的８０．０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６７２．００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
数量的２０．０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３，３６０．００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江波龙于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５日（Ｔ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
“江波龙”股票６７２．００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７日（Ｔ＋２日）及时履行
缴款义务。

１、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深圳市江波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７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按最终确定的
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
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
对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
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深圳市江波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
户在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７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
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
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

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１０％（向

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
获配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
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
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
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时，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
进行信息披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联席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
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配售对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深交所、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场
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上海证券
交易所、深交所、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
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
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
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
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

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１０，５８５，５７９户，有效申购股数为５７，０９２，３７３，５００
股，配号总数为１１４，１８４，７４７个，配号起始号码为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截止号码为０００１１４１８４７４７。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深圳市江波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

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８，４９５．８８８９１倍，高于１００倍 ，发
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
股票数量的２０％（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数倍，即６，７２０，０００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
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０１６．００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
量的６０．０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３４４．００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
行总量的４０．００％。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２３５４０７９７４％，申购倍数为
４，２４７．９４４４６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６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

路上步工业区２０３栋２０２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７日（Ｔ＋２日）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深圳市江波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汇丰前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６日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汇丰前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杭州晶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杭州晶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华微”、“发行人”或“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
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1203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和主承销商为海
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股
票简称为“晶华微”，扩位简称为“晶华微电子”，股票代码为“688130”。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
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本次公
开发行的股份数量、发行人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
需求以及承销风险等因素，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62.98 元 / 股， 发行数量为
1,664.00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166.4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0%。战略投资
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指定的银行账
户。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114.9525万股，占发行总量的 6.91%。 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51.4475万股已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发行数量为 1,099.7975 万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1.00%；网上发行数量为 449.2500 万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9.00%。

根据《杭州晶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
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
数为 3,823.76 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 154.9500万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
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944.8475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
的 61.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604.2000 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
的 39.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517239%。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2年 7月 22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

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

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组成， 跟投机构为海通创新
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创投”），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为富诚海富通晶华微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
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截至 2022 年 7 月 15 日（T-3 日），全部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海通创投无需缴纳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已在 2022 年 7 月 26 日（T+4 日）之前将战略投资者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
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退回。

战略投资者缴款认购结果如下：
序号 投资者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不含

佣金）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元）
限售期
（月）

1 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665, 600 41, 919, 488.00 0.00 24

2 富诚海富通晶华微员工参与科创板战
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483, 925 30, 477, 596.50 152, 387.98 12

合计 1, 149, 525 72, 397, 084.50 152, 387.98 -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5,780,786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364,073,902.28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261,214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6,451,257.72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9,448,475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595,064,955.5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
（5）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元）：2,975,324.44
二、网下配售摇号结果
根据《杭州晶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

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杭州晶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
创板上市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2022年 7月 25日（T+3日）
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海棠厅主持了晶华微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网下限售账户摇号中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1”位数 0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晶华微 A 股股票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
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
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本次发行参与网下配售摇号的共有 2,286个账户，10%的
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对应的账户数量为 229个。根据摇号结果，所有中签
的账户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为 6 个月。 这部分账户对应的股份数量为
654,669股，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6.93%，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
量的 4.23%。 本次网下摇号中签的配售对象具体情况请详见“附表：网下配售摇号
中签结果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261,214 股，包销金额为 16,451,257.72 元，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占本次发行总量的比例为 1.57%。

2022年 7月 26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依据保荐承销协议将余股包
销资金、战略配售募集资金与网下、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和新股配售
经纪佣金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
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1-23219622、021-23219496、021-23219524、021-23219904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杭州晶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7 月 26 日

广东魅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广东魅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2,500.00万股人民币普通

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22]� 1035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本次发行数量为2,500.00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

行数量为1,50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00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0%。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并综合

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

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发行价格。为了便于社会公众投资者了解发行

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就本次

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网上路演时间：2022年7月27日(周三)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

(https://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五家指定网

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证网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www.
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www.zqrb.cn）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广东魅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7月26日

诺思格（北京）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诺思格（北京）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思格”、“发行人”或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
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２〕１１８５号文予以注册。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中金
公司”）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
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
式，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金公司协商确
定本次发行数量为１，５００．００万股，发行价格为７８．８８元 ／股。 本次发行中网上发
行１，５００．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１００％。

根据《诺思格（北京）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发行公告》，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５日（Ｔ＋１日）
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２０３栋２０２室主持了诺思格（北京）医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
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
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４”位数 ４６６６

末“５”位数 ９６６１３ ２１６１３ ４６６１３ ７１６１３

末“６”位数 ８９４１９３ ０９４１９３ ２９４１９３ ４９４１９３ ６９４１９３ ９２８５２０ ４２８５２０

末“９”位数 １２１２７７２２６ ０９１０２１４０９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
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３０，０００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５００股诺
思格（北京）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Ａ股股票。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本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网上投
资者缴款时，应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相关规定。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６日（Ｔ＋２日）
日终，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
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中签投资
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
进行信息披露。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 （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
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
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
配缴款通知。

发行人：诺思格（北京）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６日

重庆市紫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市紫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
17,700,800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1260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如有）、网
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
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
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
投标询价。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17,700,800股， 占本次发行后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25.00%，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公开发行
后总股本为70,803,184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投资者为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或有安排），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885,040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5.00%（如本次发行价格超
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
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
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
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最终战略配售比例和金
额将在确定发行价格后确定。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1,771,260股，占扣除初
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5,044,500股，占扣
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0.0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
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网下及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
情况确定。 最终网下、 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况将在2022年8月1日
（T+2日）刊登的《重庆市紫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
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网上路演时间：2022年7月27日（T-1日，周三）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站：全景网（https://rs.p5w.net/html/133824.shtml）
中证路演中心（https://www.cs.com.cn/roadshow/）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重庆市紫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招股意向书》 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网站（巨潮资讯
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
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www.
zqrb.cn和经济参考网，网址www.jjckb.cn）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重庆市紫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7月26日


